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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美院字〔2017〕100 号 

 

 

鲁迅美术学院本科学生转学管理办法（暂行） 

 

根据教育部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 (教育部令

[2017]第 41 号)要求，学校本着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、高度负

责的态度，结合学校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科学生转学管理办

法。 

一、学生一般应当在被录取学校完成学业。如患病或生

理缺陷经二级甲等以上医院诊断证明无法在本校学习，或者

有特殊困难、特别需要，无法继续在本校学习或者不适应本

校学习要求的，经核查属实可以申请转学。 

1、学生转学应当在同层次、同批次院校之间进行； 

2、学生在同层次、同批次之间的转学，省外转入我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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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需要达到我校当年省外相同专业最低录取分数线以上

（折算后成绩）；省内转入我校学生需要达到我校当年省内相

同专业最低录取分数线以上（折算后成绩）。 

3、学生转入学校专业应为相同专业。 

二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学生，不得转学： 

（一）新生未在原录取学校报到、入学未满一学期或者

毕业前一年的； 

    （二）实行学分制其学分修满教学计划规定总学分 2/3

及以上的； 

（三）高考成绩低于拟转入学校相关专业同一生源地相应

年份录取成绩的； 

（四）由低学历层次转为高学历层次的； 

（五）以定向就业招生录取的； 

 （六）受到开除学籍处分及应予退学的； 

（七）二次转学的； 

（八）无正当转学理由的。 

三、学生转学程序 

学生转学，应当由学生本人向所在教学单位提出申请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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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如实填写《高等学校学生转学申请（确认）表（以下简

称《申请表》）一式五份，说明理由，报学校学籍管理部门，

事先进行合法性审查，经学校院长办公会讨论同意后，学校

按照先转出，后转入顺序办理手续。具体程序为： 

1、省内转学。转出、转入学校在《申请表》上签署意

见，并加盖学校公章后，对转学情况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为 10

天，并在转学完成后 3 个月内由转入学校报所在地省级教育

行政部门备案。 

     2、跨省转学。由转出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商转入地省

级教育行政部门。转出、转入学校在《申请表》上签署意见，

并加盖学校公章后，对转学情况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为 10 天，

并在转学完成后 3 个月内由转入学校报所在地省级教育行政

部门备案。 

    四、学生转学，应当提交下列材料： 

1、高等学校学生转学申请（确认）表（一式五份）； 

2、转出学生提供材料： 

（1）院长办公会关于同意学生转出的办公会纪要； 

（2）盖有省级招生部门印章的普通高校“录取新生名册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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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印件一份，并加盖学校学籍管理部门印章； 

（3）申请转学的学生已学课程成绩单，并加盖学校教学

管理部门印章； 

（4）转学学生，应由所在教学单位写一份学生在校期间

表现鉴定书，并加盖我校学生工作部门印章。 

3、转入学生提供材料： 

（1）校长办公会关于同意学生转入的办公会纪要； 

（2）我校当年相同生源地省级招生部门录取最低分学生

的“录取新生名册”复印件一份，并加盖学校学籍管理部门

印章。 

4、因患病转学的学生，需提供二级甲等以上医院诊断

证明材料。 

五、转学使用统一规范的《申请表》及相关材料，转入

我校的由学校学籍管理部门统一受理报送辽宁省教育厅备案。

学生转学手续办理完毕，经学校公示无误后，学校学籍管理

部门将按照高等教育学籍学历电子注册的相关要求，在教育

部学籍学历信息管理平台上进行相关学籍异动处理。 

六、本办法从 2017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，适用于全体本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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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。本办法由学生处、教务处、招生就业处负责解释。原《鲁

迅美术学院本科学生转学管理办法》同时废止。其他与本办

法不符以本办法为准。 

 

 

鲁迅美术学院 

2017 年 7 月 2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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